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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XN2-4-4-1地块（安彩大道与钢三路交叉口东南）

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1．总则

1.1 本规划适用范围（以下简称范围）：规划地块位于安阳市中心城区

西南部，安彩大道与钢三路交叉口东南，规划总用地面积 5.54 公顷。

1.2 制定本规划的主要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第 146 号令）；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

〔2023〕234 号）；

（6）《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2019）；

（7）《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

（8）《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9）《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

（10）《安阳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暂行规定》（安规委[2014]5 号）；

（11）《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导则（试行）》（AY01-2016）；

（12）《安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

（13）《安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1-2020）》；

（14）《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2015-2020）；

http://www.szplan.gov.cn/szupb/upload/1/zx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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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安阳市中心城区道路路网规划修订方案》；

（16）《安阳市防洪排涝规划》（2011-2020）；

（17）《安阳市城市排水防涝综合规划修编（2022-2035）》；

（18）《安阳市城市供电专项规划（2016-2030）》；

（19）《安阳市城市燃气专项规划（2018-2035）》；

（20）《安阳市（含汤阴县）城市供热规划（2014-2020）》；

（21）《安阳市城市供水专项规划（2012-2020）》；

（22）《安阳市市区及安阳县县域 5G基站布局专项规划（2020-2035）》；

（23）《安阳市 XN2-4-4-1 地块（安彩大道与钢三路交叉口东南）控制

性详细规划论证会会议纪要》（安控详〔2023〕18 号）；

（24）中共安阳市委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23 年第 9次会议）；

（25）相关规范和标准。

1.3 本范围内的一切规划与建设活动除符合本规划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确需修改本规划的，应按照

法定程序进行修改。

1.4 强制性内容包括地块的主要用途、绿地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配套规定。

1.5 对本规划确定的地块进行细分时，应按规定程序重新报批确定。

1.6 本规划解释权归安阳市人民政府。

1.7 本规划自安阳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2．规划目的

2.1 对建设项目进行有效的用地控制和规划管理，为土地综合开发和规

划管理提供必要的依据，同时用以指导建设工程设计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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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确定全面合理的控制指标体系，为本规划区域的开发建设，公

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发挥重要的控制指导作用。

3．土地利用性质

3.1 本范围内土地利用性质包括公园绿地和城镇村道路用地。详见《用

地控制图》对用地性质的规定。

3.2 本规划所确定的用地面积及范围以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为准。

4．土地开发强度

土地开发强度控制指标详见《用地控制图》。

5．配套设施

5.1 本范围内配套设施设置详见“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表 5.1）。

表 5.1 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置地块 项目名称

用地

面积

（m
2
）

建筑

面积

（m
2
）

备注

XN2-4-4-1

城市公厕 — 80 临安彩大道设置

中型多功能

运动场地
2460 —

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同等规模的球类

场地

5.2 规划地块内应配建变电室等市政公用设施，需满足供电以及相关设

计要求。

5.3 配电设施应设置在地面层，并符合《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

强我市电力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安政办明电[2021]64 号）》的要求。

5.4 本规划规定的配套设施是为本范围服务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不得

随意减少数量或压缩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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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市政设施

服务于规划地块内的各种市政设施分别源自安彩大道、钢三路和金

华街各市政管线，共有七种，分别为：天然气管线、雨水管线、污水管

线、给水管线、热力管线、电力管线和信息管线。其中安彩大道规划有

缆线管廊。各管线平面位置见《管线控制图》中所示。

7．道路交通

7.1 本地块对外联系的市政道路有安彩大道、钢三路和金华街。

7.2 规划范围内的城市道路：

城市主干路：

安彩大道，红线宽度 45 米，双向六车道，其中道路展宽段宽度 52

米；

城市次干路：

金华街，红线宽度 32米，双向四车道，其中道路展宽段宽度 39 米；

城市支路：

钢三路，红线宽度 25米，双向两车道。

7.3 地块出入口可设于安彩大道、钢三路与金华街。

7.4 规划范围内道路规划、建筑布局应满足环保、消防要求。

7.5 本规划停车位最低控制指标按表7.1中的“主要项目配建停车场（库）

的停车位指标表”执行，停车位应按相关规定设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表 7.1 主要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停车位指标表

使用性质及类别 机动车（下限） 非机动车

城市公园 10 车位/ 公顷游览面积 100 车位/公顷游览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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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本地块需执行《安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加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文件要求。

8．“海绵城市”设计指引

为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规范和统一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

规划设计标准，使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构建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安全可靠。

建设项目应通过室外总平面、竖向、园林、给排水、道路、建筑、

结构、经济等相关专业的紧密结合、相互协调，按照“减轻影响、管理

影响”的低影响开发理念优化空间利用方式、加强规划设计的整体统筹，

因地制宜进行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构建，维持或恢复场地的“海绵”

功能。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应遵循“统筹协调、合理布局、保

障安全、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综合利用”的原则，促进城市可持续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加强雨水资源化利用的同时，兼顾径流污染控制

和城市防灾要求。

充分结合现状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等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

采取降低不透水区域的面积比例，将拟建的不透水建（构）筑物布置于

透水性较差的区域，分散布局不透水下垫面，在建筑、道路周边布置下

沉式绿地以消纳径流雨水等措施，尽量减轻建设工程对自然水文特征的

影响。

优先采取减缓产汇流的综合控制措施，充分发挥地表调蓄与净化等

措施来管理建设工程对自然水文特征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场地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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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和自然净化功能，减少对调蓄控制设施的建设

需求，并满足以下规定：

（1）地下空间的开发比例不应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不含城镇道路

用地）的 70%，为雨水回补地下水提供渗透路径。

（2）凡涉及绿地率指标要求的建设项目，绿地中下沉式绿地的比例

不宜小于 30%。

（3）除城市道路以外的建设项目，硬化地面中可渗透地面面积的比

例不宜小于 50%。

道路及建筑物周边绿地应合理设计下沉区，进行下沉式绿地建设，

充分利用绿地接纳周边所需控制的雨水径流，并采取适当措施将雨水引

入绿地下沉区。

根据《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设计导则》，结合我市的地表径流

特征、土壤渗透特征、地下水位分布及相关的工程措施，确保我市主城

区年径流总量率符合要求。

9．城市设计及其他有关规定

9.1 本范围内的建筑及环境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公园设计应注重与周边城市风貌和功能相协调，并应注重地域

文化和地域景观特色的保护与发展。

（2）建筑的风格、位置、高度和空间关系，以及与园路、铺装场地

的联系，应根据功能、景观要求和市政设施条件确定。

（3）管理用房和厕所的位置，应隐蔽又方便使用。

（4）注意城市各种标志和广告牌的设计，形成良好的地区识别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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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标志系统，增强城市的秩序感和可识别感。

（5）通过有效的照明设计，突出景观形象，创造良好的城市夜景。

9.2 本范围内的广告与建筑标识物的设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1）提供使街景特色更加突出、使用效率更高的标识物；

（2）保证行人和机动车驾驶者的安全。

9.3 本范围内的公共空间必须为所有人（尤其残疾人）提供安全舒适的

通道。

9.4 社区公园所需管理建筑占地面积不得超过公园陆地面积的0.5%，游

憩建筑和服务建筑占地面积不得超过公园陆地面积的2.5%.公园内不应

修建与其性质无关的、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建筑。

9.5 建设工程设计应按照《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导则（试

行）》和《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2015-2020)执行。

9.6 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并符合《河南省绿

色建筑条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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